
 

新北市政府 112 年自行研究報告 

 
 
 
 
 

     
 
 
 
 
 
 
 
 
 
 
 
 
 
 
 
 
 
 
 

研究機關：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研究人員：王群翔    蔡孟軒     曾俊源 
  
研究期程：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 
 
 

新北市境內駕駛人酒駕行為態樣統計分析及

防治策略之研究 



ii 

 
 
 
 
 
 
 
 
 
 
 
 
 
 
 
 
 
 



 

新北市政府112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畫名稱 
新北市境內駕駛人酒駕行為態樣統計分析及防

治策略之研究 

期程 112年1月1日至112年11月30日 

經      費 0元 

緣起與目的 

一、 近幾年酒駕造成傷亡不斷發生，立法及行

政機關數度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中之酒駕條款，期以加重酒駕駕駛人罰

則，藉以壓抑酒駕違規發生，108年7月修

法實施後，酒駕違規逐月呈下降趨勢，後

續因酒駕重大違規仍再度發生，造成社會

輿論壓力，立法及行政機關於111年4月再

次修法加重酒駕累犯罰鍰及公布照片等

處罰，惟觀察酒駕違規並未隨修法後再次

明顯降低，因此一昩加重酒駕罰則是否就

能使酒駕違規行為獲得下降，值得研究其

原因。 

二、 本研究係藉由酒駕違規資料及問卷調查

進行分析，以獲取最佳防治策略，促使酒

駕案件有效降低。 

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以108年至111年間在新北市境內違反酒

駕條款細項進行篩選分析統計，獲得酒駕各項

影響因素及態樣，並藉以建立專家問卷，再以

舉發機關之執法主管及資深員警為專家對象，

進行調查後以斯皮爾曼等級分析，觀察其一致

性看法及獲取結果，達到本研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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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及建議 

一、 酒駕違規以(一)36至60歲中年階段男性

占最多數。(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為

最多之酒駕行為車種。(三)以每日「16

至18時」為酒駕違規最常出現時段。(四)

酒駕類型以「初犯」占比例最高。(五)

以超過酒精濃度規定「0.55mg/L 以上」

最易肇事。(六)區域上以「板橋區」違規

件數占最多數等6類態樣為最常見。 

二、 加重酒駕罰則、加強宣導教育、增加執法

頻率為達到零酒駕目標最重要3個面向。 

三、 強化駕駛人酒駕危害道路觀念為最佳防

治策略，其次為加重酒駕處罰標準，建議

在未來納入各階層防治酒駕方針及預防

酒駕策略上之必要選項。 

四、 「以加重酒駕處罰及強制治療抑制酒駕

行為」、「加強酒駕教育宣導以減少酒駕違

規」、「以違規酒駕態樣提高酒駕執法頻

率」、「結合社會各階層力量共同防治酒駕

違規」等 4個建議，期以達到零酒駕零傷

亡之目標。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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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論文名稱：新北市境內駕駛人酒駕行為態樣統計分析及防治策略之研

究 

  

研究機關：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研究人員：王群翔、曾俊源、蔡孟軒 

研究期程：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 

                                       

關鍵詞：新北市境內、酒駕行為、防治策略 

 

依交通部統計臺灣地區車輛 111 年度已達 2,284 萬輛(交通部，

2023)，持有汽機車駕照人口 111 年已達 2,839 萬人，本市人口為全國

最大且達 400 萬人以上，隨車輛成長本市 111 年已達 332 萬輛，車輛

數及人口數與交通違規舉發量密切相關，本市近年 3 年雖因疫情違規

案件有下降之趨勢，惟仍維持在 400 萬件之列管數，111 年已達 397

萬，平均每月舉發量高達 33 萬件，其中酒駕之交通違規行為 111 年

約為 5,000 件，近 3 年平均值約 5,400 件，占比為交通違規總數之

0.13%，亦即每萬件交通違規約有 13 件酒駕案件，其占比例雖屬較低

之交通違規行為，惟其行為常常為重大交通事故之主因，除使人員傷

亡外，其行為更會造成家庭不幸並陡增社會成本，爰此酒駕行為每年

不斷因媒體報導、社會輿論加以撻伐，近年立法院、交通部等連續修

法要求對酒駕行為加重處罰，希以抑止酒駕行為再度發生，經本處統

計 108 年 7 月 1 日酒駕新法實施後，其修法重點為對 5 年內累犯加重

處罰金額外、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沒入車輛及同車乘客也要連坐處

罰，實施後酒駕違規如預期大幅下降半數以上，惟 11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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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處罰再次修法施行，累犯改為 10 年並公布其照片等，惟酒駕行

為並未隨新法實施預期再次下降，因此探討其原因及找出酒駕防治策

略，乃本研究最有價值之目標。 

基於上述，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境內駕駛人酒駕行為態樣統計

分析及防治策略之研究，首先藉由文獻探討及進行資料蒐集，瞭解

108 年至 111 年新北市境內駕駛人酒駕違規，並建構專家問卷進行調

查，再分析整體問卷、加重酒駕罰則、加強酒駕危及道路安全宣導教

育以及提高酒駕執法頻率等向度，以排序其重要等級、執法必要性及

執法難易度後，以確認專家看法，並由專家認同後達到一致性研究結

果。 

最後本研究獲得結論臚列如下： 

汽機車駕駛人酒駕違規各項影響因素，分別以性別、年齡、月份、

時段、初犯、累犯、拒測、肇事、酒精濃度、車種及區域分布等 11

類。 

酒駕違規統計分析結果獲得以下 6 類酒駕態樣：(一)、36 至 60

歲中年階段男性占最多數，(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為主要酒駕

違規車種，(三)、以每日「16 至 18 時」為酒駕違規最常出現時段，(四)、

酒駕類型以「初犯」占比例最高，(五)、以超過酒精濃度規定「0.55mg/L

以上」最易肇事，(六)、區域上以「板橋區」違規件數占最多數。 

以斯皮爾曼考驗其一致性並獲得研究結果顯示，「施以駕駛人酒

駕危及道路安全觀念教育」以及「加重酒駕各項處罰標準」2 項，在

未來擬定酒駕防治策略上，必定要考量納入防治酒駕方針或者執行上

之重要項目，其中加重酒駕處罰可收到短期效果，長期政策應是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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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酒駕危害道路觀念，方是酒駕最佳防治策略，期能達到零酒駕

之目標。 

最後「以加重酒駕處罰及強制治療抑制酒駕行為」、「加強酒駕教

育宣導以減少酒駕違規」、「以違規酒駕態樣提高酒駕執法頻率」、「結

合社會各階層力量共同防治酒駕違規」等 4 個結論，期請立法、行政、

教育、執法等機關及各階層力量共同防治酒駕及傷亡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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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境內駕駛人酒駕行為態樣統計分析及防

治策略之研究，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章中將分成五節加以陳述，

內容包含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研究方法

與步驟、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及第五節名詞釋義，茲分節陳述如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酒駕為全球關注的社會問題，儘管酒駕是造成全球死亡率和致病

率第三大危險因子(廖秀娟，2020)，酒駕屬犯罪(公共危險)行為已由

刑法明定，況且電視媒體、網路新聞等報導，酒後駕車造成人員傷亡、

財產損失等憾事不斷發生，酒後駕車行為在臺灣不斷重復，新聞或社

會輿論撻伐，確實令人民社會感到憂心，因此酒駕零忍容己不是口

號，必須落實零酒駕的行為，才能使人民社會不再受到酒駕的傷害。

依據交通部統計 2022 年止國內機動車輛已達 2,284 餘萬輛，且依據

2022 年底止交通部統計領有汽車駕駛執照者約 1,454 餘萬人，領有機

車駕駛執照者約 1,517 餘萬人(交通部，2023)，以臺灣地區駕駛人對

道路安全規則的瞭解，普遍認為無法確實遵守，惟對酒駕行為皆知悉

不可容忍，且依交通部之統計 2022 年肇事案件達到為 37 萬 5 千多

件，其中因酒駕肇事案件達到 7,849 件，亦即每百件交通事故中即有

2 件涉及酒駕，造成 271 人死亡及 9,853 人受傷，酒駕行為已成為全

民公敵，近期立法院、交通部等機關於 108 年 7 月 1 日對杜絕酒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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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及對酒駕者加以嚴懲，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除加

重酒駕行為者之處罰，並訂定酒駕累犯(5 年)者之加重規定，更對同

車乘客以及汽車所有人課以責任及處分，更對酒駕行為者再考駕照者

之車輛，以酒駕防制教育、酒癮治瘵及車輛加裝酒精鎖等加以限制，

期以達到對曾經酒駕者施以教育及懲治後，使其不再因酒駕行為造成

交通危害，111 年間因酒駕行為再度成為社會輿論談論的焦點，立法

院再次修正將酒駕條款加嚴提昇至累犯定義為 10 年內有酒駕行為者

並公布其照片，以及強制酒駕車輛之汽車所有人吊扣牌照 24 個月，

除對酒駕違規者加重處分，並對車輛所有人明確施以處罰及車輛責

任。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以下簡稱裁決處)，受理汽機車交通

違規之機關(不含行人及慢車)，依據 2022 年之統計本市違規入案量約

為 398 萬件，月平均約達 33 萬件，酒駕違規案件數為 5,063 件，相

對於全國之酒駕違規案件 6 萬 2,403 件(交通部，2023)約占全國 8%，

酒駕在新北市近 5 年統計雖然從 108 年 1 萬 2 千餘件下降至 5 千餘

件，數次修法降低約有 6 成之案件數，惟仍然無法達到零酒駕的目

標，以 2022 年新北市統計酒駕件數月平均乃有 422 件，舉發機關雖

對酒駕取締積極辦理各類型之勤務，包含有加強攔檢頻率、重要路段

提高見警率等，目前在相關研究論文中大部分係以警員酒駕取締勤務

之重要性、困難度為觀點或以犯罪角度提出看法，本研究係以如何運

用新北市酒駕違規案件，分析統計其因素，再以舉發機關主管策略與

員警實務經驗，找出一有效降低酒駕違規之防治方式，使酒駕案件藉

由本研究結果，再往零酒駕都市邁進大一步。 

面對科技快速化、AI 化的新時代，交通違規取締確實必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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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交通違規取締任務，也隨科技的進步逐漸變成以影像科技之技術

取代員警的攔停執行，以減輕員警體力負擔，亦達到使違規人遵守交

通規則之目的，未來運用科技執法取締酒駕違規，必定達到相當取締

成效，再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不斷修法並加重各類型違規之處

罰，酒駕民眾對酒駕新法規的上路，能藉由新聞媒體、舉發機關、交

通機關、教育機關、社會機關等全面的對酒駕違規行為定期宣導並對

特定對象舉辦各種宣導活動外，瞭解民眾為何在酒後仍然要駕車之因

素以及酒駕時間、地點、性別及年齡等加以統計分析，期以找出常見

酒駕違規案件之態樣，並提供有效之解決策略以及防治方式，回饋舉

發機關及相關宣導機關參考，使酒駕違規案件能再度降低，使新北市

達到零酒駕的城市。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研究新北市境內駕駛人

酒駕行為態樣統計分析及提供有效之防治策略，依據研究結果，回饋

舉發機關及宣導機關參考。因此，本研究之具體研究目的臚列於下：  

一、統計 108 年至 111 年度本市酒駕違規案件之各項影響因素。 

二、分析 108 年至 111 年度本市酒駕違規案件之態樣。 

三、提供 108 年至 111 年度本市酒駕違規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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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蒐集各種相關文獻，

包括：目前已發表之研究論文、新北市境內之酒駕違規案件等相關資

料，進行文獻的分析比對，作為本研究之學理基礎。 

首先以本市境內 108 至 111 年度之酒駕違規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初步建構本市酒駕行為態樣，再擬製專家問卷，包含有取締勤務的頻

率、宣導方式等，對舉發機關之主管及員警進行調查，藉以分析出防

治酒駕之方式及有效策略，著手進行建議解決方案，提供舉發機關及

宣導機關運用。 

一、 內容分析法 

內容係以108年至111年度係以交通部公路局之監理三代違規系

統(M3)進行挑檔作業、加以統計與分析其中酒駕之行為態樣，並將獲

得之結果編製專家問卷，並請舉發機關之主管及員警填寫，以利本研

究擬定有效策略，提昇本研究之價值。 

二、 專家問卷 

專家問卷主要為蒐集舉發機關執法主管及資深員警對酒駕防治

之看法，以彌補文獻資料之不足。本研究採專家問卷，係蒐集舉發機

關實務取締工作者之對酒駕行為及宣導方式之意見，問卷以本市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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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轄下交通大隊及 16 個分局(含概本市 29 區)交通執法組長(計 17 名)

及其參與酒駕路檢稽查之資深員警(計 17 名)為研究之調查對象。 

三、 斯皮爾曼等級相關 

問卷蒐集完成後，採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進行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酒駕防治策略之重要等級、

執法必要性及執法難易度 3 個面向上，考驗其一致性，並分析在通過

一致性考驗之面向下，擬定執法方向及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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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步驟 

以依據上述研究方法再將研究步驟具體如圖 1-3-1 所示： 

 

 

 

 

 

 

 

 

 

 

 

 

 

 

 

 

 

 

 

 

 

 

 

 

圖 1-3-1 研究步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擬定研究計畫 
 

蒐集酒駕違規案件 

建構專家問卷 

結論與建議 

獲取防治策略 

分析專家問卷 

文獻探討 
 

獲取酒駕行為態樣 

分析酒駕違規案件 

執行專家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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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定研究計畫 

確定研究題目後，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確立研究之對象、目的、

方法、步驟，以擬定本研究計畫。 

二、文獻探討 

在計畫擬定後進行相關資料的廣泛蒐集，透過圖書館、網際網路

等管道，蒐集國內外研究報告、媒體報導及舉發(警政)機關等訊息，

以增加資料的廣度與深度，運用蒐集之研究文獻資料，加以整理、歸

納、分析，藉以建構成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三、蒐集酒駕違規案件 

首先以監理違規資訊系統(M3)進行挑選近期(108 年至 111 年間)

新北市境內之酒駕違規檔案，以獲得酒駕案件之條款、數量、駕駛人

之性別、年齡、違規事實、駕駛之車種等相關訊息。 

四、分析酒駕違規案件 

藉由蒐集所得之酒駕違規案件，分析 108 年至 111 年間酒駕違規

細部資料，比對統計其主要數據以及獲取酒駕態樣，並獲得新北市境

內酒駕違規行為之影響因素。 

五、建構專家問卷 

分析酒駕違規影響因素所得數據及文獻探討結果，建構專家問卷

題目，施以問卷調查以獲得結果，並取得專家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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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獲取酒駕行為態樣 

藉由分析酒駕違規案件，以常見酒駕違規行為及酒駕者行為態

樣，做為建構專家問卷之重要參考。 

七、執行專家問卷調查 

函請新北市警察機關之交通違規執法主管及深資員警為專家，並

請專家填寫問卷及提供防治方向，以獲得相關之意見資料。 

八、分析專家問卷 

藉由專家問卷所獲得之資料，以 SPSS 軟體中之斯皮爾曼等級相

關（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進行問卷分析，以獲取專家提供

之重要等級及關鍵數據，由研究者提供意見以及彙整出有效策略。 

九、獲取防治策略 

統計酒駕行為影響因素、分析酒駕行為態樣及考驗專家問卷之看

法一致性等，藉以建立酒駕之最佳防治策略。 

九、結論與建議 

以資料分析及研究結果，彙整歸納提出具體研究結論與建議，以

完成論文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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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茲分項陳述如後：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以本市 108年至 111年間酒駕違規條款及舉發機關之執

法主管及資深員警為研究對象，以確認當前酒駕違規行為態樣並瞭解

執法者之看法一致性，探討酒駕防治策略及提供建言。 

 

二、研究限制 

酒駕違規案件不斷在臺灣社會發生，隨時代之不同對酒駕行為者

有不同的容忍程度，現今網路發達，訊息快速傳播，社會已有「零容

忍」之共識，民意代表亦隨民意不斷要求行政機關修法嚴懲酒駕行

者，惟酒駕違規是否應修法嚴懲而獲得下降或歸零，仍值得去探討及

研究，本研究是以探討本市酒駕違規受舉發之條款及警察機關之執法

主管為為範疇，不包括酒駕行為者本人及基層執法員警，以限制其研

究範圍，並藉以排除酒駕違規者及基層執法警察之當事人態度因素。 

酒駕行為之處罰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

細則第 25 條之規定，皆以行為地之處罰機關列管，爰酒駕行為者不

以新北市民為限，無論那一縣市之駕駛人進入新北市境內有酒駕行

為，皆以本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應到案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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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涉及之重要名詞，為使其意義更為清楚明確，分別將其

重要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新北市境內  

新北市境內意指以新北市之道路為範圍，包含市區道路、省道、

縣道及高速公路(國1，南向7.7至13.9公里及26.0至42.25公里，北向

7.9公里至14.3公里及26.0公里至40.8公里，國3，8.4公里至15.4公

里及26.5至55.2公里，國5，2.28公里至25.8公里)，新北市境內之酒

駕違規案件，由本市交通事件處裁罰統一裁罰。 

二、 酒駕行為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5 條所訂之各條款規定，含酒精濃

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

品等行為駕駛車輛者(含拒絕酒測及累犯)。 

三、防治策略 

本研究之「防治策略」係指有效防治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中酒駕違規條款(第 35 條)，對駕駛人所建立之策略，並包含有罰則、

宣導教育、執法等建議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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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與本研究相關之國內相關文獻，希藉此瞭解本市境

內酒駕行為態樣後提出最佳防治策略，本章首先探討國內交通違規之

現況、其次為探討新北市交通違規之現況、再針民眾酒駕行為加以探

討分析，最後對酒駕違規情形進行評析，以作為本研究的參考依據；

再進而探討酒駕條款及肇事相關數據，以成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建

構本市境內酒駕行為態樣及防治策略，供立法、行政、教育宣導、執

法機關及關心酒駕之全國人民參考，茲分節陳述如後。 

 

第一節 國內交通違規之現況 

本節主要探討國內交通違規之現況。茲說明如下： 

一、新北市交通違規處罰機關之職掌 

汽機車之交通違規處罰機關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全國法規資料庫，2023)，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新北市政府交通

事件裁決處(以下簡稱裁決處)職掌新北市境內交通違規裁決業務(含

酒駕違規之入案、申訴及裁罰等)，新北市境內之交通違規業務係由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權管，新北市於 99 年 12 月 25 日升格

為直轄市，新北市政府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業務授權

規定，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以北府法規字第 1012694507 號令發布施

行「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組織規程」，並於 101 年 12 月 5 日成

立裁決處。裁決處成立之初，係借用臺北區監理所樹林區廳舍辦公，

初期業務單位僅設置肇事鑑定課，承辦原屬「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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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鑑定委員會」(新北市政府二級機關，已於 101 年 12 月 5 日裁撤)

之肇事鑑定業務。裁決處後於 102 年 1 月 28 日承接原屬臺北區監理

所辦理之交通違規裁罰業務，並增設案件管理課、違規裁罰課、違規

申訴課及積案催收課等 4 個業務單位，另於板橋監理站、蘆洲監理站

及基隆監理站設置裁罰櫃台。裁決處成立後，為提供優質洽公環境及

改善辦公空間不敷使用之問題，遂於 102 年 11 月 18 日搬遷至板橋區

現址，並於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大樓 2 樓設置服務中心，原樹林區

舊址仍設置裁罰窗口。 

依據裁決處組織條例中之各課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案件管理課： 

    掌理汽（機）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收件審查、

入案管理、案件移轉、退件處理及資料管理等有關事項。 

(二)、違規裁罰課： 

    掌理汽（機）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罰及處

分執行等有關事項。 

(三)、違規申訴課： 

    掌理汽（機）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陳述、行

政訴訟等有關事項。 

(四)、積案催收課： 

    掌理汽（機）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逕行裁決、

催收、移送強制執行及債權憑證之管理等有關事項。 

(五)、肇事鑑定課： 

    掌理汽（機）車及駕駛人道路交通事故鑑定等有關事項。 

除處罰條例條文中交通事件裁決機關掌管本研究所涉及之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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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交通違規外，除統疇案件審查、入案管理、案件移轉、違規裁處分

執行、違規申訴處理、行政訴訟等業務外，另交通事故鑑定亦設置於

裁決處(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處，2023)。 

二、全國目前交通違規之現況 

裁決機關主要任務為執行「交通違規事件之裁決」，又裁決處罰

交通事件之主要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並以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全國法規資

料庫，2023)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等相關法律及行政規

則，方能使裁決機關為確保裁決正確性及品質，使道路使用人可藉由

道路安全規則瞭解包含汽車、機車、慢車及行人等應遵守之規定，並

依道路安全規則訂定相關之處罰規定，期以用路人能遵守應備之概

念，並以法律規範應處之罰鍰、吊銷、吊扣駕照或牌照等裁罰規定，

除能確保讓合法用路人得到應有之保障外，更能降低車輛事故發生及

減少傷亡事件，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為加強道路交通

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制定本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

2023)，是以確保障用路人權益。 

汽機車數量以 2023 年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交通部，2023）2022

年資料顯示已達 2,284.4 萬輛已接近 2 千 3 百萬輛，如表 2-1-1 所示，

汽機車數量由 2018 年 2,187.1 萬輛成長至 2022 年 2,284.4 萬輛，5 年

間成長幅度約 100 萬輛，平均每年成長 20 萬輛，每百人機動機輛數

已達 98.2 輛，幾乎全國人人皆擁有 1 部機動車輛，再以每百人中汽

車數量觀之，每 3 人即有 1 輛汽車，無論是否為公共運輸特別發達的

都市或鄉村，汽機車已普遍成為普羅大眾之交通工具，另地方政府不



  

18 

斷鼓勵使用捷運或大眾運輸工具等做為通勤工作，惟一般民眾仍認為

汽機車仍為最佳交通工具，以大臺北地區為例，在捷運路線不斷增加

或政府補助通勤月票等措施後，上下班時段仍有大量車流在道路上奔

馳往返，且汽機車製造商的推波助瀾下，汽機車數量並不隨捷運路線

增加而有減緩之趨勢。 

 
表 2-1-1 全國 2018 年至 2022 年度機動車數量 

單位：萬輛 

年份 

  汽車 機車 每百人 

機動車輛

數(輛/百

人) 

每百人 

汽車數 

(輛/百人 
總計 

與上年

同期增

減率% 

2018 803.5 1383.6 92.7 34.1 2187.1 0.78 

2019 811.8 1399.3 93.7 34.4 2211.1 1.10 

2020 819.3 1410.4 94.6 34.8 2229.7 0.84 

2021 833.0 1426.7 96.7 35.6 2259.7 1.35 

2022 845.3 1439.1 98.2 36.3 2284.4 1.09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交通部，2023）。 

除發現汽機車數量逐年連續成長外，領有駕駛執照人數統計 2018

年至 2022 年之總數(交通部，2023)，如表 2-1-2，依表中所示汽機車

駕駛人也隨著時間不斷的增長，並未隨人口出生率下降而有減緩之趨

勢，故可由表中發現駕駛執照領有人數從 2018 至 2022 年 2867.3 萬

人，成長至 2972.5 萬人，成長約 105.2 萬人，雖臺灣人口數已達 2,339

萬人(內政部戶政司，2023)，每位民眾可能同時擁有汽車及機車駕照，

駕駛人成長的快速以及不守法規情形普遍，更隨舉發機關科技執法效

率提昇加上民眾以行車錄影檢舉日益增加，駕駛人之違規亦相對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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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全國 2018 年至 2022 年領有駕駛執照人數  
單位：萬人 

年份 
領有汽車駕照

人數 

領有機車駕照

人數 
總計 

與上年同期增

減率% 

2018 1391.0 1476.3 2867.3 1.00 

2019 1407.1 1482.2 2889.3 0.77 

2020 1426.2 1497.4 2923.6 1.19 

2021 1438.9 1509.1 2948.0 0.83 

2022 1454.7 1517.8 2972.5 0.83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交通部，2023）。 

前述之汽機車數量及駕駛執照人成長外，依據交通部統計道路交

通事故發生發生情形，自 2018 年至 2022 年統計數字，如表 2-1-3，

依表中所示交通事件發現車輛成長及駕駛人成長隨政府交通安全宣

導，交通事故案件中雖無急遽增加之趨勢，惟人員的傷亡 2022 年約

為 50 萬人(每年成長約 2 萬)，民眾因交通事件產生之傷害不可小覷，

因民眾違規行為可能造成事故發生，並且造成人員傷亡，舉發單位加

強取締違規，可以避免交通事件發生，減少人員傷亡及交通事件發生

率，然依肇事率觀之在 2022 年仍有 35.8 萬件，受傷總人數 49.8 萬人，

死亡人數更高達 3,085 人，2022 年違規案件舉發增加並交通事故之發

生率並顯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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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全國 2018 年至 2022 年道路交通事故概況 

單位：萬件 

年份 
事故 

件數 

與上年同

期增減率% 

死亡人

數(人) 

受傷人數 

(萬人) 

每萬輛肇事

率(件/萬輛) 

每萬輛死亡

率(件/萬輛) 

2018 32.0 7.74 2,780 42.7 146 1.27 

2019 34.1 6.56 2,865 45.5 154 1.30 

2020 36.2 6.16 2,972 48.2 162 1.33 

2021 35.8 -1.10 2,962 47.6 158 1.31 

2022 37.5 4.75 3,085 49.8 164 1.35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資訊查詢網（交通部，2023）。 

交通違規行為與車輛、駕駛人及交通事件等因素息息相關，依據

交通部統計酒駕違規肇事與死傷數字，自 2018 年至 2022 年統計數

字，如表 2-1-4，依表中所示酒駕肇事件數全國每年約有 1 萬件左右，

108 年 7 月隨酒駕新法實施加重處罰，109 年後酒駕肇事件數雖有逐

年下降之趨勢，惟仍造成每年 200-300 人死亡以及 1 萬至 1 萬 2 千人

受傷，酒駕之肇事案件已造成社會家庭的不幸，嚴重影響民眾的行的

安全，政府應找出解決酒駕的問題，以避免每年酒駕肇事案件造成民

眾死傷，以加重處罰、加強教育宣導等，使有效降低酒駕違規案件。 

表 2-1-4 全國 2018 年至 2022 年酒駕肇事件數及死傷人數 
單位：人 

年份 
酒駕肇事

件數(件) 

與上年同期

增減率% 

酒駕肇事死亡

人數 

酒駕肇事受傷

人數 

2018 9,718 -3.34 316 12,384 

2019 9,122 -6.13 294 11,607 

2020 8,893 -2.51 289 11,225 

2021 8,647 -2.77 311 10,891 

2022 7,849 -9.23 271 9,853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資訊查詢網（交通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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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北市交通違規之現況 

本節主要分為 4 部分來探討：本市汽機車之現況、本市汽機車駕

駛人持有駕照之現況、本市道路交通事故概況及本市酒駕肇事件數及

死傷人數。茲說明如下： 

一、本市汽機車之現況 

依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2023 年 10 月統計資料顯示，本市人口總

數為 403 萬餘人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2023)，再依交通部之統計數

據，機動車輛掛牌數量，以新北市查詢結果顯示，如表 2-2-1 本市 2018

年至 2022 年機動車輛概況，至 111 年止本市已達到機動車輛總數為

332 萬餘輛(汽車數為 107.3 萬輛、機車為 225.1 萬輛)，其中汽車數量

包含有大客車、大貨車、小客車、小貨車、特種車，機車數量包含有

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交通部，2023)，本市所占全國比例在汽車方面

約佔全國 12.7%，在機車方面約佔全國 15.6%，以全國總人口數為

2,339 萬人(內政部戶政司，2023)，新北市人口約為 403 萬人，比例約

為全國之 17%，以汽車及機車總數分別佔全國比例 12.7%及 15.6%觀

之，汽機數登記數較全國人口比例為略少。 

表 2-2-1 本市 2018 年至 2022 年機動車輛數量 
單位：萬輛 

年份 
全國機動 

車輛總數 

全國汽

車 

總數 

本市汽車 

總數 

佔全

國比

例% 

全國機

車 

總數 

本市機

車總數 

佔全

國比

例% 

合計本市

機動車總

數 

2018 2187.1 803.5 102.5 12.8 1383.6 218.7 15.8 321.2 

2019 2211.1 811.8 103.3 12.7 1399.3 219.8 15.7 323.1 

2020 2229.7 819.3 104.1 12.7 1410.4 221.2 15.7 325.3 

2021 2259.7 833.0 105.8 12.7 1426.7 223.5 15.7 329.3 

2022 2284.4 845.3 107.3 12.7 1439.1 225.1 15.6 332.4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交通部，2023）及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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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汽機車駕駛人持有駕照之現況 

本市領有駕駛執照人數人數，依據交通部統計新北市汽機車駕駛

人持有駕照人數，自 2018 年至 2022 年統計數字，如表 2-2-2，依表

中所示持有汽車駕駛人數約 217 萬至 230 萬件間，持有機車駕駛人數

約 230 萬至 240 萬件間，持照人可能同時持有汽機車駕照，合計新北

市民持有汽機駕照數約為 448 萬至 470 萬，持照人數比例為全國

15.8%。 

表 2-2-2 本市 2018 年至 2022 年領有駕駛執照人數  

單位：萬人 

年份 
全國領有汽機

車駕照總數 

本市領有汽車

駕照人數 

本市領有機車

駕照人數 
總計 

占全國總

數比例% 

2018 2867.3 217.2 230.8 448.0 15.6 

2019 2889.3 220.1 232.5 452.6 15.7 

2020 2923.6 223.7 235.6 459.3 15.7 

2021 2948.0 226.7 238.3 465.0 15.8 

2022 2972.5 229.9 240.4 470.3 15.8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交通部，2023）。 

三、本市道路交通事故概況 

依據交通部統計新北市道路交通事故(含酒駕肇事及一般違規肇

事)肇事與死傷數字，自 2018 年至 2022 年統計數字，如表 2-2-3，依

表中所示道路交通事故新北市 3.4 萬至 4.5 萬件間約占全國 10.6%至

12%，因交通事故死亡在 225 至 305 人之間，占全國約 7.9%至 9.9%，

交通事故近年並無明顯下降之趨勢，受傷人數亦未有減低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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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本市 2018 年至 2022 年道路交通事故概況 

單位：萬件 

年份 

全 國

事故 

件數 

本 市

事 故

件數 

占 全

國 比

% 

全國死亡

人數(人) 

本 市 死

亡 人 數

(人) 

占 全 國

比% 

全國受

傷人數 

(萬人) 

本 市 受

傷人數 

(萬人) 

占 全

國 比

% 

2018 32.0 3.4 10.6 2,780 248 8.9 42.7 4.6 10.8 

2019 34.1 3.6 10.6 2,865 225 7.9 45.5 4.9 10.8 

2020 36.2 4.2 11.6 2,972 232 7.8 48.2 5.7 11.8 

2021 35.8 4.2 11.7 2,962 264 8.9 47.6 5.8 12.2 

2022 37.5 4.5 12.0 3,085 305 9.9 49.8 6.1 12.2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資訊查詢網（交通部，2023）。 

四、本市酒駕肇事件數及死傷人數 

交通違規行為與車輛、駕駛人及交通事件等因素息息相關，依據

交通部統計新北市酒駕違規肇事與死傷數字，自 2018 年至 2022 年統

計數字，如表 2-2-4，依表中所示酒駕肇事件數新北市每年約有 500

至 600 件間，108 年 7 月隨酒駕新法實施加重處罰，109 年後酒駕肇

事件數雖無明顯下降之趨勢，死傷雖隨 108 年修法後有逐漸減低，惟

111 年未明顯下降。 

表 2-2-4 本市 2018 年至 2022 年酒駕肇事件數及死傷人數 
單位：人 

年份 酒駕肇事

件數(件) 

與上年同期

增減率% 

酒駕肇事死亡

人數 

酒駕肇事受傷人

數 

2018 558 -9.42 19 744 

2019 431 -22.76 11 571 

2020 486 12.76 6 638 

2021 580 19.34 7 774 

2022 592 2.07 14 766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資訊查詢網（交通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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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北市境內之酒駕行為概況 

本節主要分為兩部份來探討：汽機車酒駕行為之法律依據及權責

機關之現況，以及新北市境內之酒駕違規行為例年數據。茲說明如下： 

一、 汽機車酒駕行為之法律依據及權管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35-1、35-2 條等相關處罰規定

(全國法規資料庫，2023)，係區分酒駕行為情形，訂定相關人員處罰

項目，包含有汽(機)駕駛人酒駕初犯、累犯、拒測等相關罰鍰、吊扣(銷)

駕照、吊扣(銷)牌照等，並依據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及處理細則(以下簡稱處理細則)訂定程度不同之處罰標準。因此處

罰機關則依據上述標準裁處適當之處分。 

另依處理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前項各款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移送行為地處罰機關處理： 一、汽車肇事致人傷亡。 二、

抗拒稽查致傷害。 三、行為人、汽車駕駛人或乘客未領有駕駛執照

且無法查明其戶籍所在地或居留地。 四、汽車買賣業或汽車修理業

違反本條例第五十七條規定。 五、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規定。」，酒駕行為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規定，

因此警方舉發後無論汽車駕駛人駕籍地屬於那縣市，皆移送行為地之

處罰機關列管裁罰，爰本市境內之所有酒駕案件，皆移由新北市政府

交通事件裁決處統一裁罰處分(全國法規資料庫，2023)。 

 
二、 全國與新北市境內之酒駕違規行為例年數據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內政部警政署，2023)，以全

國及新北市酒後駕車之取締件數及增減變化情形，獲得近 5 年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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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08 年 7 月 1 日修正酒駕條款(5 年內為累犯、加重罰鍰等)後，違

規件數明顯降低，111 年 3 月 31 日酒駕違規條款再次修正(10 年內為

累犯、吊扣車主牌照等)，如表 2-3-1，全國酒駕部分自 10.1 萬件逐年

下降至 2022 年 6 萬 2 千件，減少約近 4 成之酒駕違規，新北市酒駕

部分自 1.2 萬件逐年下降至 5 千件，減少約近 6 成之酒駕違規件數，

顯見修法後酒駕案件逐年下降，惟 111 年 3 月 31 日施行之酒駕新法，

未較 108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酒駕條款，未有顯著降低情形，甚至有微

幅上昇趨勢，仍須把時間再拉長，以觀察其成效。 

表 2-3-1  2018 年至 2022 年酒後駕車全國及新北市取締件數 
單位：件 

年份 
全國酒後駕車取

締件數(件) 

與上年增減

率% 

新北市酒後駕車

取締件數(件) 

與上年增

減率% 

2018 101,202 -2.4% 12,171 -6.1% 

2019 91,620 -9.5% 11,561 -5.0% 

2020 82,626 -9.8% 5,884 -49.1% 

2021 59,454 -28.0% 4,044 -31.3% 

2022 62,403 5.0% 5,063 25.2% 

資料來源：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警政署，2023）。 

 

第四節 酒駕行為之意涵 

酒駕係指於駕駛車輛(汽車、機車等)前飲用含有酒精之食物或飲

料，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規定，係汽機車駕駛人，駕

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達每公升 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3%以上)，另依刑法第 185-3 條規定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汽車、機車及電動自行車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26 

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5%以上致不能安全駕駛者，處

罰條例及刑法所定之酒駕行為雖有部分差異，惟本研究係以處罰條例

中所定做為酒駕行為之認定酒駕之標準為依據，不包含電動自行車，

且依據處罰條例第 8 條規定，汽機車係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在新北

市由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主管汽機車之酒駕裁決及處罰，爰

此，本研究定義酒駕行為乃係以汽機車駕駛人(不含有動力之自行

車)，違反處罰條例之酒駕條款所為之行為。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境內駕駛人酒駕行為態樣統計分析及防治策

略之研究。採三階段實施之方式：第一階段即根據文獻資料作為本研

究之理論基礎，依據理論基礎。再蒐集監理資訊系統(M3)108 年至 111

年間在本市境內酒駕違規案件之細部資訊，以確定酒駕違規之各項數

據；第二階段專家問卷擬製，以酒駕違規資訊進行統計分析所獲得之

資料及行為態樣為基礎，撰擬問卷題目並完成專家問卷；第三階段實

施專家問卷調查，請專家填寫問卷，並進行分析比對，擬訂防治策略。

本章將針對前述三階段分節加以說明。 

 

第一節 蒐集新北市境內 108 年至 111 年酒駕資訊 

 

由本處提出申請，再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協助挑檔，

以監理三代資訊系統(M3)內之 108年至 111年間之酒駕細部資訊為對

象，此階段目的係設定研究範圍，並確定蒐集之資訊可供分析統計，

藉以擬定專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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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酒駕違規行為資料蒐集 

由本市裁決處案件管理課撰擬挑檔需求單，再由裁決處資訊室轉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資訊室，自監理三代系統(監理)挑出新

北市境內之酒駕違規相關資訊，並以 EXECL 檔案輸出，呈現條款分

布(酒駕違規)、性別、年齡、地區、數量等詳細數據。 

二、 分析酒駕資料 

以蒐集獲得之酒駕違規資料進行分析，分別以性別、年齡、月份、

時段、初犯、累犯、拒測、肇事、酒精濃度、車種及區域分布情形進

行統計。 

 

第二節 擬製專家問卷 

本節依據前節分析所得之資料，撰擬專家問卷，以資料中所呈現

之數據及酒駕之態樣，設計問卷題目，並從舉發機關主管及資深員警

為對象，因執法主管與執法員警皆實際從事酒駕攔停勤務，本研究係

就其 2 方實施分析，確認是否達到一致性看法。再由本研究綜整最佳

之防治策略。 

第三節 實施專家問卷調查 

以酒駕資料分析完成酒駕之各項因素及態樣，並擬製完成之專家

問卷，對專家實施問卷調查(以公文函請本市各執法機關)，請專家在

問卷上填答題目，以蒐集本研究專家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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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統計分析及發現 

本章旨在探討本研究蒐集之酒駕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及確定問卷

方向，第一節為新北市酒駕違規案件之統計分析，第二節為酒駕態樣

及問卷方向，第三節為建構專家問卷及實施調查，第四節為專家問卷

分析結果，第五節為綜合分析與發現，分別陳述如下： 

第一節 新北市酒駕違規案件之統計分析 

本節係依據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所列管之酒駕違規案件

加以分析(以交通部公路總局 M3 系統挑檔)，共分為 3 個部分，分別

為：一、統計 108 年至 111 年度本市酒駕違規案件之各項影響因素。

二、分析 108 年至 111 年度本市酒駕違規案件之態樣。三、提供 108

年至 111 年度本市酒駕違規防治策略。汽機車駕駛人於本市酒駕違規

當場攔停之資料，分別以性別、年齡、月份、時段、初犯、累犯、拒

測、肇事、酒精濃度、車種及區域分布情形進行統計分析。 

一、性別分布概況 

108 年至 111 年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之性別，男性數

量分別為 1 萬 546 人、5,176 人、3,647 人及 4,590 人，女性比例各年

度數量分別為 887 人、538 人、358 人及 406 人(如圖 4-1-1)，以男女

比例分析，男性酒駕違規明顯高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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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男 10,546 5,176 3,647 4,590

女 887 538 358 406

總件數 11,433 5,714 4,005 4,996

92.24%

90.58%
91.06%

91.87%
7.76% 9.42% 8.94% 8.13%

1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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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108 年至 111 年酒駕性別分布(研究者自行整理，2023) 

以性別觀察男女性之酒駕情形，以各年度男女百分比，分別為

92:8、91:9、91:9 及 92:8，男性比例約為 9 成，女性比例約為 1 成，

顯見男性酒駕行為高於女性，男性酒後駕車之情形顯嚴重於女性，對

男性在酒駕違規情形，相關機關必須加以特別重視及防範，以研究者

觀點提議，應向男性駕駛人加強宣導酒駕違規所造成之後果，以達到

防治目的。 

二、年齡分布概況 

108 年至 111 年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108 年 11,433

件，109 年 5,714 件，110 年 4,005 件，111 年 4,996 件)年齡集中在在

「36 至 40」歲至「56 至 60」歲 5 個年齡層範圍，以該 5 個年齡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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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08 年為 8,166 件、109 年為 3,865 件、110 年為 2,692 件及 111 年

為 3,398 件，占該年度總案件數之 71.42%、67.64%、67.22%及 68.01%，

尤以 「41 至 45」歲之年齡層占比例最高，分別為 108 年 1,922 件、

109 年 902 件、110 年 652 件及 111 年 800 件，分別占該年度總案件

數之 16.81%、15.79%及 16.28% (如圖 4-1-2)。 

 

圖 4-1-2 108 年至 111 年酒駕年齡分布(研究者自行整理，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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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齡觀察酒駕情形，108 年度酒駕違規案件高峰時期(8,166 件)，以

41-45 歲為違規案件數最高(1,922 件)其次為 46-50 歲(1,727 件)、再次

為 36-40 歲(1,652 件)，3 個年齡層已占該年度 65%之酒駕案件；再以

110 年酒駕違規案件低峰時期(2,692 件)，以 41-45 歲為違規案件數最

高(652 件)其次為 46-50 歲(589 件)、再次為 51-55 歲(526 件)，3 個年

齡層已占該年度 66%之酒駕案件，顯見 36 至 55 歲為最高酒駕行為年

齡，顯見 36 歲以上青壯年至 55 歲之中年，為酒駕違規年齡分佈高峰

期，相關機關宣導應就以上年齡加強教育，以研究者觀點提議，應向,

青壯年至中高齡層之男性駕駛人加強酒駕違規罰則，以達到防治效

果。 

三、 月份及時段分布概況 

(一) 月份 

108 年至 111 年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舉發件數依月份

分析，10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酒駕新制後，新增提高酒駕罰鍰及拒絕

酒測罰鍰、增訂沒入車輛及同車乘客連坐等處罰，自 108 年 8 月起至

12 月酒駕案件依該年度月份(108 年 8 月至 108 年 12 月)分別為 1,203

件、980 件 794 件、675 件及 578 件，另 110 年 5 月至 7 月間因疫情

提昇為三級，交通違規案件數量明顯較常時下降，酒駕案件同步減

少，酒駕案件依該年度月份(110 年 5 月至 110 年 7 月)分別為 282 件、

74 件及 129 件(如圖 4-1-3)，依月份觀察酒駕違規趨勢，除 108 年 7

月酒駕新法實施後有逐月顯著下降趨勢外，後續酒駕違規持平，108

年 7 月後違規件數維持在較低水平(較新法實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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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108 年至 111 年酒駕案件月份分布(研究者自行整理，2023) 

惟 111 年 3 月 31 日再次修正之處罰條例酒駕條款，以月份觀察

並未因加重罰鍰、吊扣汽車所有人汽車牌照及累犯公布照片等措施實

施後而有明顯下降。再以各年度月份觀之，每年以 1 月至 2 月以及 7

月至 8 月間之酒駕案件明顯高於各月份之酒駕案件。 

(二) 時段 

108 年至 111 年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依時段分析，自

每日「16-18」時起至隔日「0-2」時等 5 時段為酒駕違規案件最高，

以該 5 時段合計 108 年為 6,543 件、109 年為 3,120 件、110 年為 2,217

件及 111 年為 2,733 件，分別占全時段之 57.23%、54.6%、55.36%及

54.70%。尤以違規時段「16-18」時為最高，分別為 1,848 件、82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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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件及 821 件，分別占全時段之 16.16%、14.51%、14.85%及 16.43% 

(如圖 4-1-4)。 

 

圖 4-1-4 108 年至 111 年酒駕違規時段分布(研究者自行整理，2023) 

以近幾年酒駕案件發生時之時段觀察，分為有 3 個時段為最高

峰，凌晨 0-2 時、6-8 時以及 16 至 24 時為酒駕違規高峰期。再以各

年度時段觀之，皆以上班尖峰時間以及下班後至凌晨時段為酒駕行為

者出没在道路上之高峰期。該 3 時段酒駕案件明顯高於其他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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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初犯、累犯、拒測分布概況 

酒駕違規件數含初次酒駕、5 年內 2 次以上酒駕累犯(111 年 3 月

31 日修正為 10 年內) 及拒測(含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案件等違

規，108 年至 111 年初次酒駕件數分別為 7,897 件、4,656 件、3,060

件及 3,524 件，分別占總件數之 69.07%、81.48%、76.4%及 70.54%；

5 年內 2 次以上酒駕累犯案件數分別為 2,088 件、620 件、671 件及

1,032 件，分別占總件數之 18.26%、10.25%、16.75%及 20.66%；拒

測(含不依指示停車接受酒駕稽查)案件數分別為 1,448 件、438 件、274

件及 440 件，分別占總件數之 12.66%、7.67%、6.84%及 8.81% (如表

4-1-1)，以酒駕違規行為態樣觀之，以初次酒駕違規占最高比例。 

表 4-1-1  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初犯、累犯、拒測統計表 

年度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總舉發件數 11,433  5,714  4,005  4996  

初次酒駕 7,897 69.07% 4,656 81.48% 3,060 76.40% 3524 70.54% 

5 年內 2 次以上酒駕累犯 2,088 18.26% 620 10.85% 671 16.75% 1032 20.66% 

拒測及不依指示停車稽查 1,448 12.66% 438 7.67% 274 6.84% 440 8.81% 

   資料來源: 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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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酒精濃度分布與酒駕違規件數關係概況 

108 年至 111 年酒駕案件中，排除 5 年內違反酒精濃度規定 2 次

以上(處罰細則未細分規定及代碼)、拒測及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等

案件(無酒駕後檢測數據)，表 4-1-2 ，108 年至 111 年案件數分別為

7,897 件、4,656 件、3,060 件及 3,524 件，其中 108 年、109 年及 111

年駕駛人以酒精濃度超過規定「0.15-0.25mg/L(未含)」佔最多數，分

別為 2,908 件、1,419 及 1,020 件，另 110 年駕駛人則以酒精濃度超過

規定「0.55mg/L 以上」佔最多數為 982 件。 

表 4-1-2  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酒精濃度統計表 

年度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酒精濃度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0.15~0.25mg/L(未含) 2,908 25.44% 1,419 24.83% 819 20.45% 1020 20.42% 

0.25~0.4mg/L(未含) 2,369 20.72% 1,249 21.86% 775 19.35% 927 18.55% 

0.4~0.55mg/L(未含) 1,173 10.26% 711 12.44% 484 12.08% 564 11.29% 

0.55mg/L 以上 1,447 12.66% 1,277 22.35% 982 24.52% 1013 20.28% 

違規件數 7,897  4,656  3,060  3524  

    資料來源: 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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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酒精濃度分布與酒駕肇事案件關係概況 

108 年至 111 年酒駕且肇事案件分別為 211 件、229 件、317 件及

292 件，駕駛人以酒精濃度超過規定「0.55mg/L 以上」占最多數分別

為 75 件、96 件、125 件及 103 件，分別占酒駕且肇事件數之 35.55%、

41.92%、39.43%及 35.27%(如表 4-1-3)，依酒精濃度觀之，可見酒駕

且肇事者以酒精濃度高者顯著正相關。 

表 4-1-3  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肇事案件酒精濃度統計表 

年度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酒精濃度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0.15~0.25mg/L(未含) 48 22.75% 58 25.33% 81 25.55% 74 25.34% 

0.25~0.4mg/L(未含) 55 26.07% 38 16.59% 71 22.40% 66 22.60% 

0.4~0.55mg/L(未含) 33 15.64% 37 16.16% 40 12.62% 49 16.78% 

0.55mg/L 以上 75 35.55% 96 41.92% 125 39.43% 103 35.27% 

總肇事件數 211  229  317  292 
 

資料來源: 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資訊系統 

 
 
七、 違規(當場攔停)案件違規車種分布概況 

108 年至 111 年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之駕駛人駕駛車

種分析，以「普通重型機車」占最多數，分別為 8,006 件、3,775 件、

2,567 件及 3,436 件，分別占總案件數之 70.03%、66.07%、64.09% 及

68.78%(如表 4-1-4)，顯見普通重型機車駕駛人違規酒駕較其他車輛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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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違規車種統計表 

年度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車種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普通重型 8,006 70.03% 3,775 66.07% 2,567 64.09% 3436 68.78% 

自用小客車 1,715 15.00% 1,028 17.99% 780 19.48% 855 17.11% 

自用小客貨 604 5.28% 333 5.83% 262 6.54% 244 4.88% 

自用小貨車 515 4.50% 269 4.71% 215 5.37% 215 4.30%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資訊系統 

 
 
 
八、 違規區域(新北市區)分布概況 

108 年至 111 年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違規以本市區域

分析，新北市 29 行政區 108 年至 111 年以板橋區違規件數最高，件

數分別為 1,548 件、1,058 件、728 件及 839 件，分別占總件數之

13.54%、18.52%、18.18%及 16.79% (如表 4-1-5)，另前 5 名違規區域

約已占本市違規總數 5 成比例，顯見前述 5 區酒駕違規情形較其他行

政區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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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新北市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違規前 5 名區域統計表 

年

度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排

行 
地區 件數 比例 地區 件數 比例 地區 件數 比例 地區 件數 比例 

1 板橋 1,548 13.54% 板橋 1,058 18.52% 板橋 728 18.18% 板橋 839 16.79% 

2 三重 1,381 12.08% 土城 465 8.14% 新莊 426 10.64% 新莊 761 15.23% 

3 新莊 1,241 10.85% 三重 458 8.02% 樹林 318 7.94% 樹林 379 7.59% 

4 中和 1,150 10.06% 中和 454 7.95% 三重 276 6.89% 土城 348 6.97% 

5 土城 726 6.35% 新莊 430 7.53% 淡水 259 6.47% 汐止 341 6.83% 

總

計 
 6,046 52.88%  2,865 50.14%  2,007 50.11% 

 

2591 53.40% 

       資料來源: 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資訊系統 

第二節 酒駕態樣分析及擬定問卷方向 

以前一節所蒐集之資料，並加以分析後，發現 108 年至 111 年新北市

酒駕違規(當場攔停)案件(駕駛人酒駕以行為地新北市列管)，以交通

部公路總局監理資訊系統(M3)資料為統計母數，分別以性別、年齡、

月份、時段、初犯、累犯、拒測、肇事、酒精濃度、車種及區域進行

統計分析，獲得初步結論，以 36 至 60 歲中年階段男性騎乘普通重型

機車為主要酒駕違規族群，時段上以 16 至 18 時為酒駕違規時段最

多，酒駕態樣上以初犯占比例偏高，酒精濃度以超過規定 0.55mg/L

以上最易肇事，區域上以板橋區違規件數占多數。依據本分析結果建

請交通安全宣導機關，加強宣導酒駕零容忍，酒後勿駕車請民眾多利

用大眾運輸、計程車及代駕等服務，並請警察機關參考分析結果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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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杜絕民眾酒駕僥倖心態，期以有效減少酒駕行為，以達本研究

目的。 

依據 108 年至 111 年之酒駕資料分析，因發現有 14 項因素影響酒駕

防治之效果，爰研究者擬定酒駕再修法加重處罰鍰、吊照、酒駕駕駛

人再加重刑法責任、增加酒駕之道安講習頻率及時間、依性別對酒駕

違規人再教育、依車種攔停酒駕之駕駛人、依時段加強酒駕攔停勤

務、依地點加強酒駕攔停勤務、依年齡攔停酒駕駕駛人、依地域之特

性加強酒駕勤務頻率、對餐廳、團體、公司加強酒駕宣導、對駕駛人

加強酒後代駕制度宣導、宣導預知飲酒者搭乘大眾運輸往返、酒駕累

犯應接受強制治療、建立駕駛人酒駕危及道路安全觀念等 14 個題

目，並以重要等級(價質及影響程度)、執法必要性行(達到目標之條

件)、執法難易度等 3 個層面，建立專家問卷(資深員警、組長或主管)。

並函請本市各分局執法之資深員警及組長填寫問卷，藉以確認其是否

一致性。 

第三節 建構專家問卷及實施調查 

本節係以前節分析完成之各項影響因素，建構完成專家調查問卷

(如表 4-3-1、表 4-3-2)，請本市各分局之資深員警、組長或主管擔任

專家，並就重要等級(價質及影響程度)、執法必要性行(達到目標之條

件)、執法難易度等 3 個層面填答，本處以函文送各分局專家調查問

卷，並請各分局以無記名方式，請各分局填寫 2 份問卷(資深員警、

組長或主管各 1 份)，並請於指定日期送回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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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專家調查問卷(資深員警) 

專家調查問卷(資深員警) 

敬愛的專家委員： 

感謝您擔任本研究之專家，並在百忙中撥冗填寫這份問卷，十分感謝！本

研究係新北市政府 112 年自行研究報告本處之研究題目，探討新北市境內駕駛

人酒駕行為態樣統計分析及防治策略之研究，本問卷針對本市各警察分局之酒

駕執法主管及資深執法員警調查研究，瞭解執法者對酒駕防治策略之看法。 

本研究係選取專家以匿名表達意見的方式，對此研究主題提出個人的意

見，專家問卷調查預計以問卷進行調查：問卷題項係由文獻分析以及 108 年至

111 年之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酒駕列管案件研擬而得。請就您寶貴經

驗，藉以判斷問卷架構，對防治策略中之重要等級(價質及影響程度)、執法必

要性行(達到目標之條件)、執法難易度等(以圓圈之方式，選擇 1或 2或 3)，

提供建議。 

    您寶貴意見對本研究有莫大助益，請於 112 年 10 月 15 日前，將本問卷填

寫後掃描成檔案(每分局 2份:執法組長及資深員警各 1份)，再以公文方式函

送本處，俾利本研究之進行。 

 

    非常感謝您的合作與協助！耑此，順頌 

    敬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研究者:王群翔、蔡孟軒、曾俊源 

聯絡方式：e-mail: jkcswang@gmail.com 電話:0921-959212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發現 
 

 

41 

 
重要 

等級 

執法 

必要性 

執法 

難易度 

酒駕防治策略 

不

重

要 

重

要 

很

重

要 

不

必

要 

必

要 

一

定

要 

困

難 

適

中 

容

易 

 1 2 3 1 2 3 1 2 3 

1 酒駕再修法加重處罰鍰、吊照 1 2 3 1 2 3 1 2 3 

2 酒駕駕駛人再加重刑法責任 1 2 3 1 2 3 1 2 3 

3 增加酒駕之道安講習頻率及時間 1 2 3 1 2 3 1 2 3 

4 依性別對酒駕違規人再教育 1 2 3 1 2 3 1 2 3 

5 依車種攔停酒駕之駕駛人 1 2 3 1 2 3 1 2 3 

6 依時段加強酒駕攔停勤務 1 2 3 1 2 3 1 2 3 

7 依地點加強酒駕攔停勤務 1 2 3 1 2 3 1 2 3 

8 依年齡攔停酒駕駕駛人 1 2 3 1 2 3 1 2 3 

9 依地域之特性加強酒駕勤務頻率 1 2 3 1 2 3 1 2 3 

10 對餐廳、團體、公司加強酒駕宣導 1 2 3 1 2 3 1 2 3 

11 對駕駛人加強酒後代駕制度宣導 1 2 3 1 2 3 1 2 3 

12 宣導預知飲酒者搭乘大眾運輸往返 1 2 3 1 2 3 1 2 3 

13 酒駕累犯應接受強制治療 1 2 3 1 2 3 1 2 3 

14 建立駕駛人酒駕危及道路安全觀念 1 2 3 1 2 3 1 2 3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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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專家調查問卷(組長或主管) 

專家調查問卷(組長或主管) 

敬愛的專家委員： 

感謝您擔任本研究之專家，並在百忙中撥冗填寫這份問卷，十分感謝！本

研究係新北市政府 112 年自行研究報告本處之研究題目，探討新北市境內駕駛

人酒駕行為態樣統計分析及防治策略之研究，本問卷針對本市各警察分局之酒

駕執法主管及資深執法員警調查研究，瞭解執法者對酒駕防治策略之看法。 

本研究係選取專家以匿名表達意見的方式，對此研究主題提出個人的意

見，專家問卷調查預計以問卷進行調查：問卷題項係由文獻分析以及 108 年至

111 年之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酒駕列管案件研擬而得。請就您寶貴經

驗，藉以判斷問卷架構，對防治策略中之重要等級(價質及影響程度)、執法必

要性行(達到目標之條件)、執法難易度等(以圓圈之方式，選擇 1或 2或 3)，

提供建議。 

    您寶貴意見對本研究有莫大助益，請於 112 年 10 月 15 日前，將本問卷填

寫後掃描成檔案(每分局 2份:執法組長及資深員警各 1份)，再以公文方式函

送本處，俾利本研究之進行。 

 

    非常感謝您的合作與協助！耑此，順頌 

    敬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研究者:王群翔、蔡孟軒、曾俊源 

聯絡方式：e-mail: jkcswang@gmail.com 電話:0921-959212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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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等級 

執法 

必要性 

執法 

難易度 

酒駕防治策略 

不

重

要 

重

要 

很

重

要 

不

必

要 

必

要 

一

定

要 

困

難 

適

中 

容

易 

 1 2 3 1 2 3 1 2 3 

1 酒駕再修法加重處罰鍰、吊照 1 2 3 1 2 3 1 2 3 

2 酒駕駕駛人再加重刑法責任 1 2 3 1 2 3 1 2 3 

3 增加酒駕之道安講習頻率及時間 1 2 3 1 2 3 1 2 3 

4 依性別對酒駕違規人再教育 1 2 3 1 2 3 1 2 3 

5 依車種攔停酒駕之駕駛人 1 2 3 1 2 3 1 2 3 

6 依時段加強酒駕攔停勤務 1 2 3 1 2 3 1 2 3 

7 依地點加強酒駕攔停勤務 1 2 3 1 2 3 1 2 3 

8 依年齡攔停酒駕駕駛人 1 2 3 1 2 3 1 2 3 

9 依地域之特性加強酒駕勤務頻率 1 2 3 1 2 3 1 2 3 

10 對餐廳、團體、公司加強酒駕宣導 1 2 3 1 2 3 1 2 3 

11 對駕駛人加強酒後代駕制度宣導 1 2 3 1 2 3 1 2 3 

12 宣導預知飲酒者搭乘大眾運輸往返 1 2 3 1 2 3 1 2 3 

13 酒駕累犯應接受強制治療 1 2 3 1 2 3 1 2 3 

14 建立駕駛人酒駕危及道路安全觀念 1 2 3 1 2 3 1 2 3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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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專家問卷分析結果 

為考驗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對酒駕防治策略之看法，以斯皮爾曼

等級相關考驗看法排序之一致性。在酒駕防治策略上為 4 個向度分別

為「整體問卷、加強酒駕教育宣導、加重酒駕罰則及酒駕執法」，並

分別在重要等級、執法必要性及執法難度 3 個層面考驗其一致性。茲

分述如下： 

一、 整體問卷 

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整體問卷」向度中，如表 4-4-1 所示，

在「重要等級」部分，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對看法排序達到一致，其

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777，達顯著水準（p< .01），由此得知，

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重要等級」看法排序上達到共識，且平均數

（M）介於 1.54 至 2.69 屬於偏向「重要」範圍內。  

在「執法必要性」向度中，如表 4-4-1 所示，執法主管與資深員

警對看法排序達到一致，其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654，達顯著

水準（p< .05），由此得知，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執法必要性」看

法排序上達到共識，且平均數（M）介於 1.54 至 2.62 屬於偏向執法

「必要」範圍內。 

在「執法難易度」向度中，如表 4-4-1 所示，執法主管與資深員

警未達看法排序一致性，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332，未達顯著

水準（p> .05），顯示在「執法難易度」看法排序上專家並不一致，顯

示在「執法難易度」層面看法不相同。惟在「執法難易度」部分，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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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增加酒駕之道安講習頻率及時間」為容易且具

有共識。 

表 4-4-1 整體問卷一致性比較表 

題項 

重要等級 

 執法 

必要性 

 執法 

難易度 

主管 員警 

rs 

 主管 員警 

rs 

 主管 員警 

rs 

M R M R 
 

M R M R 
 

M R M R 

加重吊鍰 2.46  5.5 2.62  2 

.777** 

 2.38  4 2.54  2 

.654* 

 2.15  3.5 2.08  8.5 

.332 

加重刑法 2.69  1 2.62  2  2.38  4 2.62  1  2.00  7.5 2.08  8.5 

增加講習 2.54  3.5 1.92  12  2.54  1.5 2.08  11  2.54  1 2.38  1.5 

性別教育 2.08  12 1.85  13  1.92  12.5 1.92  12.5  2.23  2 2.15  5 

車種攔停 1.85  13 2.00  11  1.92  12.5 1.92  12.5  1.77  13 2.31  3 

時段攔停 2.15  11 2.23  9.5  2.23  9 2.31  9  1.85  11.5 2.08  8.5 

地點攔停 2.23  9.5 2.38  7  2.31  7 2.38  5.5  1.92  9.5 2.23  4 

年齡攔停 1.54  14 1.77  14  1.69  14 1.85  14  1.62  14 2.08  8.5 

勤務頻率 2.38  7.5 2.38  7  2.15  10 2.38  5.5  2.08  5.5 2.08  8.5 

餐廳宣導 2.23  9.5 2.23  9.5  2.00  11 2.23  10  2.08  5.5 1.85  14 

代駕宣導 2.38  7.5 2.38  7  2.31  7 2.38  5.5  2.15  3.5 2.38  1.5 

大眾運輸 2.46  5.5 2.46  5  2.54  1.5 2.38  5.5  1.92  9.5 2.08  8.5 

強制治療 2.54  3.5 2.54  4  2.31  7 2.38  5.5  1.85  11.5 1.92  12.5 

安全觀念 2.62  2 2.62  2  2.38  4 2.38  5.5  2.00  7.5 1.92  12.5 

**p< .01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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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酒駕教育宣導 

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加強酒駕教育宣導」向度中，如表 4-4-2

所示，在「重要等級」部分，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對看法排序並不一

致，其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657，未達顯著水準（p> .05），由

此得知，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重要等級」看法排序上未達到共識，

且平均數（M）介於 1.85 至 2.62 屬於偏向「重要」範圍內，惟在「重

要等級」部分，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建立駕駛人酒駕危及道路安

全觀念」項中達到一致共識。 

在「執法必要性」向度中，如表 4-4-2 所示，執法主管與資深員

警對看法排序並不一致，其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431，未達顯

著水準（p> .05），由此得知，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執法必要性」

看法排序上未達到共識，且平均數（M）介於 1.92 至 2.54 屬於偏向

執法「必要」範圍內。 

在「執法難易度」向度中，如表 4-4-2 所示，執法主管與資深員

警未達看法排序一致性，惟在「執法難易度」部分，執法主管與資深

員警在「增加酒駕之道安講習頻率及時間」為最容易且具有共識，斯

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667，未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在「執

法難易度」看法排序上專家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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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加強酒駕教育一致性比較表 

題項 

重要等級 

 執法 

必要性 

 執法 

難易度 

主管 員警 

rs 

 主管 員警 

rs 

 主管 員警 

rs 

M R M R 
 

M R M R 
 

M R M R 

增加講習 2.54  2 1.92  5 

.657 

 2.54  1.5 2.08  5 

.431 

 2.54  1 2.38  1.5 

.667 

性別教育 2.08  6 1.85  6  1.92  6 1.92  6  2.23  2 2.15  3 

餐廳宣導 2.23  5 2.23  4  2.00  5 2.23  4  2.08  4 1.85  6 

代駕宣導 2.38  4 2.38  3  2.31  4 2.38  2  2.15  3 2.38  1.5 

大眾運輸 2.46  3 2.46  2  2.54  1.5 2.38  2  1.92  6 2.08  4 

安全觀念 2.62  1 2.62  1  2.38  3 2.38  2  2.00  5 1.92  5 

三、 加重酒駕罰則 

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加重酒駕罰則」向度中，如表 4-4-3 所

示，在「重要等級」部分，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對看法排序並不一致，

其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1.00，未達顯著水準（p> .05），由此得

知，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重要等級」看法排序上未達到共識，且

平均數（M）介於 2.54 至 2.69 屬於偏向「重要」範圍內，惟在「重

要等級」部分，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雖在加重罰則未接近共識，惟 3

項(酒駕再修法加重處罰鍰吊照、酒駕駕駛人再加重刑法責任以及酒

駕累犯應接受強制治療)中平均分數非常接近，因此研究者認為再度

加重罰則及酒駕累犯強制治療達到重要等級之共識性。 

在「執法必要性」向度中，如表 4-4-3 所示，執法主管與資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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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對看法排序並不一致，其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333，未達顯

著水準（p> .05），由此得知，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執法必要性」

看法排序上未達到共識，且平均數（M）介於 2.31 至 2.62 屬於偏向

執法「必要」範圍內。惟在「執法必要性」部分，執法主管與資深員

警雖在加重罰則未接近共識，惟 3 項(酒駕再修法加重處罰鍰吊照、

酒駕駕駛人再加重刑法責任以及酒駕累犯應接受強制治療)中平均分

數非常接近，因此研究者認為再度加重罰則及酒駕累犯強制治療達到

執法必要性共識性。 

在「執法難易度」向度中，如表 4-4-3 所示，執法主管與資深員

警未達看法排序一致性，惟在「執法難易度」部分，斯皮爾曼等級相

關係數為 .333，未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在「執法難易度」看

法排序上專家並不一致，3 項(酒駕再修法加重處罰鍰吊照、酒駕駕駛

人再加重刑法責任以及酒駕累犯應接受強制治療)中平均分數存有差

異，因此研究者認為再度加重罰則及酒駕累犯強制治療，並未達到執

法難易度共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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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加重酒駕罰則一致性比較表 

題項 

重要等級 

 執法 

必要性 

 執法 

難易度 

主管 員警 

rs 

 主管 員警 

rs 

 主管 員警 

rs 

M R M R 
 

M R M R 
 

M R M R 

加重吊鍰 2.46  1 2.62  2.5 

1.00 

 2.38  1.5 2.54  2 

.333 

 2.15  1 2.08  1.5 

.333 加重刑法 2.69  3 2.62  2.5  2.38  1.5 2.62  1  2.00  2 2.08  1.5 

強制治療 2.54  2 2.54  1  2.31  3 2.38  3  1.85  3 1.92  3 

四、 酒駕執法 

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酒駕執法」向度中，如表 4-4-4 所示，

在「重要等級」部分，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對看法排序達到一致，其

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975，達顯著水準（p< .01），由此得知，

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重要等級」看法排序上達到共識，且平均數

（M）介於 1.38 至 2.54 屬於偏向「重要」範圍內。執法主管與資深

員警在「酒駕執法」項中重要等級達到一致共識。 

在「執法必要性」向度中，如表 4-4-4 所示，執法主管與資深員

警對看法排序並不一致，其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821，未達顯

著水準（p> .05），由此得知，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執法必要性」

看法排序上未達到共識，且平均數（M）介於 1.69 至 2.31 屬於偏向

執法「必要」範圍內。 

在「執法難易度」向度中，如表 4-4-4 所示，執法主管與資深員

警未達看法排序一致性，惟在「執法難易度」部分，執法主管與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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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在「增加酒駕之道安講習頻率及時間」為最容易且具有共識，斯

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為 -.112，未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在「執

法難易度」看法排序上專家並不一致且看法差異呈現負相關。惟在「依

地點加強酒駕攔停勤務」項上達到共識。 

表 4-4-4 酒駕執法一致性比較表 

題項 

重要等級 

 執法 

必要性 

 執法 

難易度 

主管 員警 

rs 

 主管 員警 

rs 

 主管 員警 

rs 

M R M R 
 

M R M R 
 

M R M R 

車種攔停 1.85  4 2.00  4 

.975** 

 1.92  4 1.92  4 

.821 

 1.77  4 2.31  1 

-.112 

時段攔停 2.15  3 2.23  3  2.23  2 2.31  3  1.85  3 2.08  4 

地點攔停 2.23  2 2.38  1.5  2.31  1 2.38  1.5  1.92  2 2.23  2 

年齡攔停 1.54  5 1.77  5  1.69  5 1.85  5  1.62  5 2.08  4 

勤務頻率 2.38  1 2.38  1.5  2.15  3 2.38  1.5  2.08  1 2.08  4 

**p< .01 

五、 斯皮爾曼等級相關分析 4 個向度結果 

在整體問卷、加強酒駕教育宣導、加重酒駕罰則及酒駕執法 4 個

項向度中，以斯皮爾曼等級相關進行看法排序一致性考驗，整體問卷

向度上「重要等級」及「執法必要性」2 項達到顯著，在「酒駕執法」

向度上「重要等級」1 項達到顯著，如表 4-4-5 所示。其他向度上未

達顯著，惟仍可看出主管與資深員警在未達到顯著之向度上存有差

異，值得深入研究其原因，因此仍具有其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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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一致性顯著表 

評定項目 
重要等

級 

執法 

必要性 

執法 

難易度 

向度    

整體問卷 √ √  

加強酒駕教育宣導    

加重酒駕罰則    

酒駕執法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五節 綜合分析與發現 

本部分主要將前節之敍述再加以整理並討論分析其結果，再將專

家問卷看法排序一致性部分進行綜合討論，對於未來防治策略做一綜

合分析，並以研究發現詳加敍述如下： 

壹、 綜合分析 

在「整體問卷」之向度中，以「重要等級」及「執法必要性」層

面獲得大部分專家的認同，因而也看出整體問卷中無論加重罰則、加

強宣導及酒駕執法等都應具體加強執法並依其重要順序以獲得最佳

酒駕防治方向，其中「酒駕再修法加重處罰鍰」、吊照問卷結果驗證

專家在前述各個面向中，都認為其非常重要也有執法必要性，惟在執

法難易度上未達到一致認同，爰執法主管與資深員警在執法難易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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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尋求共識基礎。 

在「整體問卷」之向度中，再分區「加強酒駕教育宣導」、「加重

酒駕罰則」、「酒駕執法」等 3 個向度，以觀察其中變化情形，得以分

析專家看法，茲分述下: 

在「酒駕執法」之向度中，以「重要等級」層面獲得大部分專家

的認同，因而也看出「酒駕執法」之向度中，「依車種攔停酒駕之駕

駛人、依時段加強酒駕攔停勤務、依地點加強酒駕攔停勤務、依年齡

攔停酒駕駕駛人、依地域之特性加強酒駕勤務頻率」等 5 個題項，都

認為有依順序加強執法必要性，爰「依地點加強酒駕攔停勤務及依地

域之特性加強酒駕勤務頻率」，以排序獲得執法首要一致性看法。所

餘 2 向度未獲得通過一致性看法。 

貳、 發現 

在整體問卷中之「重要等級」層面上，以斯皮爾曼等級相關排序

綜合而論，獲得大部分執法主管及資深員警等專家的一致性認同，因

此「加重酒駕罰則」(酒駕再修法加重處罰鍰、吊駕(牌)照以及酒駕駕

駛人再加重刑法 2 項)以及「加強酒駕教育宣導」(建立駕駛人酒駕危

及道路安全觀念 1 項)為首要，研究結果亦發現，在「加強酒駕教育

宣導」、「加重酒駕罰則」、「酒駕執法」等 3 個向度排序中，以「加重

酒駕罰則」重要等級高於「加強酒駕教育宣導」以及「酒駕執法」，

綜觀發現，酒駕罰則無論在行政罰或刑法上都應再度加嚴加重，方可

獲得較佳之酒駕防治效果。 

在本研究中綜合發現，再度「加重酒駕各項處罰標準」(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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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刑法)以及「施以駕駛人酒駕危及道路安全觀念教育」2 項，在觀察

問卷整體結果上，執法主管及資深員警都高度認同，因此在未來擬定

酒駕防治策略上，勢必要考量納入防治酒駕方針或者預防酒駕政策上

重要項目，惟研究者認為加重酒駕處罰雖可收到短期效果，長期而論

強化駕駛人酒駕危害道路安全的觀念，方是可長可久的酒駕最佳防治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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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報告曾提出加重罰則、增加酒駕者責任、

強化執法效能及樹立駕駛安全文化等精進作為，可結合相關部會、社

會及個人的力量，共同防制酒駕以促進用路人之安全(喻世祥、葉祖

宏、張開國，2022)，對於全國酒駕防治政策提出專業建言，本研究

係對新北市境內駕駛人酒駕行為態樣統計分析及防治策略之研究，研

究者首先就國內交通情形及酒駕違規概況進行文獻探討，嗣進行新北

市境內酒駕違規資料蒐集及分析後，得以瞭解在新北市境內酒駕之態

樣及特性，藉以建立專家問卷，並請新北市警察局之執法主管及資深

員警，填寫問卷後，以斯皮爾曼等級相關考驗其一致性，藉由專家的

一致性看法，提出建議最佳的防治策略，最後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

並提出進一步建議，以供舉發機關、社會、民眾及其後續研究者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依據研究主題及研究目的，經分析 108 年至 111 年新北市境內酒

駕違規行為以及相關文獻後，輔以專家問卷調查結果，獲得本研究之

結論。此節針對本研究之發現，歸納主要之研究 4 個結論如下： 

壹、 以加重酒駕處罰及強制治療抑制酒駕行為 

依據研究分析後所獲結果，加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

中之罰鍰或吊扣牌照及駕照等法規，抑制酒駕行為的發生，因此定期

檢討酒駕法規並逐步加重行政罰，確實可讓酒駕行為人戒慎，減少酒

駕行為造成的傷害或不幸。 



 

56 

除加重行政處罰外，刑法中對酒駕者之處罰，在現行之法律刑法

第 185-3 條第 2 項觀之，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在酒駕致人重傷或死亡者，確實

可收到抑制酒駕造成死傷行為不斷發生，惟刑法第 185-3 條第 1 項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

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

十萬元以下罰金。此部分研究者認為雖酒駕接受測試達到公共危險罪

之標準，在法院判決刑度上是否可達到抑制酒駕行為，仍值得深入研

究探討，且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規定酒駕者得拒測，接

受行政罰之處分，就可逃避刑法處分，部分酒駕者選擇拒測後僅處以

行政罰，顯對酒駕者無法達到處以刑法之效果。 

酒駕累犯是因酒癮或因無懼行政罰之罰鍰、吊銷駕照、吊扣牌照

甚至公布酒駕累犯者之照片，然再度酒駕者眾，因此強制酒駕累犯者

以醫學方式強制治療，勢必要立法並強制酒駕累犯接受治療，觀察其

行為並抑制其上路駕車違規，才可使酒駕累犯得以下降。 

貳、 加強酒駕教育宣導以減少酒駕違規 

臺灣飲酒文化的改變，使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變成全民觀

念，確實難以短時間扭轉，但推動全民一起「拒絕酒駕」確是無時無

刻必須深入民心的觀念，也許飲酒不開車觀念須要長時間，以及不斷

的推動才能達到零酒駕的目標，從飲酒聚餐文化教育入手，在社會各

階層推動、教育及宣導，例如:聚餐活動提醒勿酒後駕車或規劃餐後

交通（代客叫車或搭乘公共運具）或者朋友應該相互提醒避免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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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發揮影響力制止酒駕行為。在強力宣導及相互制約下，酒駕行為

一定得以壓抑，酒駕肇事致人傷亡方能更加降低，民眾方能擁有零酒

駕之安全交通環境。 

參、 以違規酒駕態樣提高酒駕執法頻率 

為加強攔停取締酒駕，警政署於 101 年 5 月 9 日發函各警察

機關針對轄區相鄰易發生酒駕及易肇事之路段、時間及車種，彈性加

強規劃攔檢稽查勤務(謝明德，2014)，提高執法之強度及頻率，使民

眾沒有僥倖心理，以嚇阻酒駕發生。  

參考本研究中之分析新北市境內所得酒駕違規者之性別、年齡、

月份、時段、初犯、累犯、拒測、肇事、酒精濃度、車種及區域等相

關因素，舉發機關得評估其各項特性，擬定加強攔停取締酒駕方案及

執法頻率，必可提高攔停酒駕行為者效果，以減低民眾酒後駕車之賭

運氣上路的心態。 

肆、 結合社會各階層力量共同防治酒駕違規 

依據 108 年 7 月 1 日酒駕經修法實施前後比較，在新法實施後確

實達到抑制酒駕行為發生頻率，以新北市裁決處統計，實施 1 年後，

109 年 7 月後平均每月酒駕發生為 108 年 7 月 1 日之半數，惟 111 年

3 月 31 日再度修法實施之酒駕條款，並未隨公布累犯照片等處罰而

再度下降，爰關於修正酒駕處罰條例，雖可抑制酒駕行為發生，長期

而言，並非唯一良方，唯有結合社會各階層力量，包括立法者是否確

實修法達到壓制酒駕者之目的，交通機關、教育機關是否宣導酒駕行

為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及對家庭的不幸，以及帶給國家社會的損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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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執法機關是否確實針對酒駕者出沒時段，加強執法力道，達到使

酒駕者心生恐懼，而不敢有酒駕行為，飲酒者也因深知酒駕危害，確

實做好搭乘公共運具或代為駕駛之觀念，使人人善盡交通安全之責

任，建立良好交通觀念，交通事故自然可以得到抑止效果。 

因此學者呼籲，結合相關部會、社會及個人的力量，共同防制酒

駕以促進用路人之安全(喻世祥、葉祖宏、張開國，2022)，確實是防

治酒駕大方向，只有社會各階層力量，才能真正壓制酒駕行為，結合

餐廳或提供酒品之業者，甚至共餐飲酒之民眾，都必須大力宣導酒駕

危害，防治酒駕人人有責，也只有藉由社會大眾之力量，酒駕歸零才

是真正指日可待。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以新北市境內駕駛人酒駕違規之態樣，做整體之統計分

析，以期找到最佳之防治策略，經監理違規系統酒駕資料蒐集及專家

問卷之彙整及分析後，以獲得防治酒駕策略。本節依據本研究之重要

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以供立法機關、交通行政機關、舉發機關及關

心酒駕行為之民眾參考，最後並對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 

壹、 對舉發機關之建議及執法方向 

依本研究之發現酒駕違規統計資料及態樣中，本研究分析依車種

攔停酒駕之駕駛人、依時段加強酒駕攔停勤務、依年齡攔停酒駕駕駛

人、依地域(地點)之特性加強酒駕勤務頻率等 4 個方向，分析其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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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分布及態樣情形，提出建議模式並建議改善方向，如表 5-2-1 所

示，期能提供舉發機關在酒駕執法過程中能更有效率的達到取締酒駕

的目的，以減輕員警負擔，並藉由科技執法影像技術不斷進步，AI

運用於在酒駕執法上之可能性模式，做出一初步的策略建議，以及依

分析所得資料，提出研究者之建議執法方向。 

表 5-2-1 酒駕執法建議一覽表 

執法項目 執法特性 建議 執法方向 

依車種攔停酒駕

之駕駛人 

汽機車之酒駕攔停及執法難易

度不同，機車易攔停且酒駕違

規件數高於汽車。 

運用 AI 科技執法偵測

汽 車 酒 駕 行 為 人 特

性，提高酒駕車輛攔停

效果。 

汽機車因不同駕駛

騎乘模式，AI 偵測

酒駕車輛，以達攔

停酒駕攔停效果及

抑止酒駕者上路。 

依時段加強酒駕

攔停勤務 

酒駕行為者夜間、假日及節日

較多之月份，酒駕者出沒頻率

最高。 

加強以每年 1-2 月份

(春節前後)、每日 0-2

時、6-8 時及 16 至 24

時等 3 時段，加強取締

任務。 

酒駕攔停勤務以酒

駕每日最高之 3 時

段，增加強攔查密

度。 

依年齡攔停酒駕

駕駛人 

酒駕行為者以中高年齡男性頻

率最高(註:以分析結果論述，

非性別及年齡歧視)。 

30 至 60 歲之中年男性

騎乘機車加強取締任

務。 

在下午至夜間時段

(16 時至 24時)對中

高年齡層機車駕駛

人，增加攔停強度。 

依地域(地點 )之

特性加強酒駕勤

務頻率 

酒駕行為者以板橋、新莊及三

重等區域近 3 年酒駕行為者高

頻率出現。 

以人分布狀況，地域或

地點人數多，交通繁忙

地區，增加攔停頻率。  

人口數眾多之都會

區，更應加重警力

勤務頻率，免除民

眾僥倖心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60 

 

貳、 對交通機關及立法機關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酒駕行政罰及刑法再度不斷加重，惟以近期酒駕相關

法律一再修正，卻未一定加重罰則即可達到抑止酒駕行為件數的下

降，定期檢討酒駕法規，不要發生酒駕傷亡有了媒體壓力，立法者行

政機關再隨民意與輿論下，調整酒駕的罰則及刑度，應以長期規劃方

式，定期與專家學者討論，以規劃出更完善之酒駕處罰規定，期以讓

酒駕案件下降至零發生或者趨近於零，值得立法部門或交通行政部分

深思並續以探求。 

參、 對各社會各階層之建議 

在本研究中發現一般民眾對酒駕肇事者，採無法容忍之態度，尤

以酒駕後造成受害者重傷或死亡更無法接受，因此只要是酒駕行為必

定遭到媒體或社會大眾大加撻伐，沒有可以原諒的空間，社會各階層

更應對酒駕行為造成傷害的宣導更要大力推動，不僅政府機關推動、

私人機構等都應將酒精危害(酒精會減慢人體反應速度，增加發生事

故的機率，酒駕協調性不佳、酒精使專注力降低、酒駕視野窄化、酒

後判斷力下降)等(HELLO 醫師，2023）向員工宣導教育，更應將酒

駕納入對內處罰規定，並定期加以宣導及全民教育，建立酒駕危及道

路安全之觀念。 

肆、 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本研究雖求完備，惟囿於研究時間及資源的限制下，仍無法全盤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61 

兼顧對酒駕違規者深入研究，且國內碩博士論文中顯少對酒駕行為進

行調查及研究，因此希藉由本研究達到抛磚引玉之效，使後續研究者

能藉由本研究所建構之「酒駕態樣」及「防治策略」，再蒐集目前全

國酒駕違規者之資料加以分析，以獲取立法者、行政者、執法者及酒

駕者等各方面之共識，使酒駕違規行為得以抑制，本研究提供以上建

議予以後續有意願進行研究酒駕違規行為者或研究交通政策機構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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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 112 年 6 月 30 日實施) 
 
1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

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附

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2  汽車駕駛人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時，駕駛營業大客車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因而肇事且附載有未滿十二歲兒童之人者，按其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加倍處分。 

3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七日修正公布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

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一項所定罰

鍰最高額處罰之，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九

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公路主管機關得公

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4  汽機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八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

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

照，並不得再考領： 

一、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

示停車接受稽查。 

二、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 

三、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精之物、毒品、迷幻藥、麻醉藥

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四、發生交通事故後，在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精之物、毒

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5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七日修正公布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

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第四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六萬元罰鍰，第三次

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十八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

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

事實；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6  汽機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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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

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7  汽機車所有人，明知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者，

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並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二年，於移置保管該汽機車

時，扣繳其牌照。 

8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年滿十八歲之同車乘客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但年滿七十歲、心智障礙或汽車運輸

業之乘客，不在此限。 

9  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二

年，並於移置保管該汽機車時，扣繳其牌照；因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

沒入該車輛。 

10 租賃車業者已盡告知本條處罰規定之義務，汽機車駕駛人仍駕駛汽機車違反

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之一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一項、第三項

至第五項所處罰鍰加罰二分之一。 

11 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同時違反刑事法律者，

經移置保管汽機車之領回，不受第八十五條之二第二項，應同時檢附繳納罰

鍰收據之限制。 

12 前項汽機車駕駛人，經裁判確定科以罰金低於第九十二條第四項所定最低罰

鍰基準規定者，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 

第 35-1 條 

1  汽車駕駛人經依第六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考領駕駛執照，應申請登記配備有車

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汽車後，始發給駕駛執照；不依規定駕駛配備車輛點

火自動鎖定裝置汽車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車。 

2  汽車駕駛人依前項規定申請登記而不依規定使用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3  第一項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由他人代為使用解鎖者，處罰行為人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4  第一項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規格功能、應配置車種、配置期間、管理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第 35-2 條 

1  汽車運輸業所屬之職業駕駛人因執行職務，駕駛汽車有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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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三項、第四項或第五項之情形，致他人受有損害而應負賠償責任者，

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損害賠

償金令該汽車運輸業者賠償。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

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汽車運輸業者不負賠償責任。 

2  前項懲罰性損害賠償金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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